
 

 

新闻公报 

豁免牌照及许可证收费一年七月一日生效  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 政府将豁免一些牌照及许可证收费一年，由七月一日起生效。 
 
  财政司司长在五月二十六日公布一套纾困措施，包括豁免牌照及许可证

收费一年，以协助香港市民及最受经济不景和人类猪流感影响的行业，纾缓

他们的负担。 
 
  政府发言人说：「豁免牌照及许可证的费用，会令政府损失合共６．７

亿元收入。」 
 
  政府将豁免下列牌照及许可证的费用一年，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至

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。 
 
（ａ） 戏院牌照──根据《公众娱乐场所条例》（第１７２章）订立规例，

豁免签发或续发戏院牌照和临时牌照的费用。 
 
（ｂ） 酒牌──根据《应课税品条例》（第１０９章）订立规例，豁免签

发或续发酒牌的费用，但不包括为个别活动签发临时酒牌的费用。 
 
（ｃ） 卡拉ＯＫ场所牌照及许可证──根据《卡拉ＯＫ场所条例》（第５

７３章）订立规例，豁免就经营卡拉ＯＫ场所申请签发或续发许可证、临时

许可证、牌照及临时牌照的费用。 
 
（ｄ） 旅行代理商牌照──根据《旅行代理商条例》（第２１８章）订立

规例，豁免申请、签发或续发旅行代理商牌照的费用，以及发出牌照复本的

费用。 
 
（ｅ） 车辆牌照──根据《道路交通条例》（第３７４章）订立规例，豁

免就货车、拖车、的士、非专营公共巴士、公共小巴及学生服务车辆（包括

学校私家小巴及用作学生服务的私家巴士）签发或续发车辆牌照的费用。不

过，车辆牌照费中根据《交通意外伤亡者（援助基金）条例》（第２２９章）

收取的征费将不获豁免，因为该征费会拨作基金用途，向交通意外伤亡者及

其受养人提供援助。 
 
（ｆ） 客运营业证及客运营业证证明书──根据《道路交通条例》（第３

７４条）订立规例，豁免签发客运营业证及客运营业证证明书的费用（不包

括非用作学生服务的私家巴士）。 



 

 

（ｇ） 船只牌照──根据《商船（本地船只）条例》（第５４８条）订立

规例，凡属于第Ｉ、ＩＩ或ＩＩＩ类别或领有检查证明书或验船证明书及收

取租金或报酬出租的第ＩＶ类别本地船只，均获豁免签发或续发正式牌照或

临时牌照或申领闲置船只许可证的费用。 
 
  有关规例会在六月二十六日刊宪，并会在七月八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

立后审议的程序。 
 
  下列牌照及许可证收费的豁免安排，无须另行制定附属法例，会由有关

部门实施。 
 
（ｈ） 食肆牌照──豁免签发或续发普通食肆、水上食肆或小食食肆牌照

或暂准牌照的费用。 
 
（ｉ） 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──豁免签发或续发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

的费用。 
 
（ｊ） 小贩牌照──豁免签发或续发固定摊位小贩牌照和流动小贩牌照的

费用，以及编配和使用固定摊位的费用，但不包括为个别活动签发临时牌照

的费用。 
 
（ｋ） 旅馆牌照──豁免就经营酒店及旅馆申请签发或续发牌照的费用。 
 
  如欲查询上述措施详情，请与有关部门联络： 
 
（ａ） 戏院牌照、酒牌、食肆牌照及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──食物环境

卫生署（电话：２８６７ ５０７４）； 
 
（ｂ） 卡拉ＯＫ牌照及许可证──民政事务总署（电话：２８８１ ７０

１８）或食物环境卫生署（电话：２８６７ ５０７４）； 
 
（ｃ） 旅行代理商牌照──旅行代理商注册处（电话：３１５１ ７９４

２）； 
 
（ｄ） 车辆牌照──运输署（电话：２８０４ ２５９０）； 
 
（ｅ） 客运营业证及客运营业证证明书──运输署（电话：２８６５ ０

８３６）； 
 
（ｆ） 船只牌照──海事处（电话：２８５２ ３０８０）； 
 
（ｇ） 小贩牌照──食物环境卫生署（电话：２８６７ ５９３５）；以

及 



 

 

 
（ｈ） 旅馆牌照──民政事务总署（电话：２８８１ ７０１８）  

完  

 


